
香港立法會法案委員會13日初步完成逐條條文審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14日將繼續開會討論經修正

的條文。多位香港法律界、政界人士13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條例草案》全面及深入地借鑑了其他

普通法地區的立法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及規則相接

軌，卻不是照搬照抄，比美西方國家採用更高的人權

保護標準，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而立法的諮詢、解

說、審議過程公開透明，立法工作的嚴謹程度遠

勝美西方，條文的涵義比外國同類法例更為清

晰。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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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例草案審議

法律界以「境外干預罪」等條文為例 讚涵義比外國同類法例更清晰

合理增執法權力
比英更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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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政府團隊
全力解答。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立法會法案委
員會 13日下午初步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
案》逐條審議。有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必須盡
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為香港構建安全、
便利、高效的營商環境，集中精力拚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黎俊東表示，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

安定的基石，促進並提升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令
港人的權利、自由和財產得到充分保障，有利於廣
大市民的利益及香港整體的發展，更有助於增強香
港發展的動力。他認為，推動二十三條立法是「必
須做」及「盡快做」，這樣才真正有利於香港的法
制體系，有利為香港構建安全、便利、高效的營商
環境，集中精力拚經濟，趕上國家的高速發展，增

強香港的發展動能。
全國政協委員劉紀明表示，香港作為推動完善國
家安全體系的關鍵步驟，必須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以進一步堵塞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
實踐香港未履行的憲制責任。他表示，香港的高水
平法治舉世公認，在由亂到治過程中經受住了考
驗，有力維護了香港法治尊嚴，得到社會一致肯
定。
他相信，《條例草案》通過後，香港特區執法、
檢控、司法部門一定會秉持一貫的高水準，嚴格按
照香港法制特別是普通法制度貫徹落實。
全國政協委員莊紫祥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邁出歷史性的關鍵一步，標誌着香港特區履行重

大憲制責任進入了衝刺階段。《條例草案》充分尊
重和保障人權，又充分借鑑其他國家特別是普通法
國家立法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及規則相接軌；
《條例草案》亦充分吸收香港社會所熟悉的現行法
律規定，採用普通法制度下一貫常用的法律草擬方
式、技巧和習慣訂立。他認為，《條例草案》維護
港人福祉，無損國際交往。
全國政協委員連鎮恩表示，從《條例草案》中可
以看出，特區政府認真吸納多方意見，並體現於草
案條文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家對於完成立法屬
於『憲制責任』以及安定社會秩序、優化營商環境
的效果已有共識，也期待法例早日生效。」他認
為，立法彰顯了特區政府的決心和勇氣。

各界：速完成立法堵國安漏洞 優化營商環境拚經濟

◆連日來，多個團體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集會，抗議美國政客持
雙標抹黑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資深大律師王鳴峰表示，是
次《條例草案》的草擬全面及深入地借鑑了其他普

通法地區的立法經驗，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
新西蘭等重要普通法國家，確保條文的要素不會超越其他
國家涵蓋的範疇，甚至在香港經歷了2019年修例風波的情
況下，依然比很多其他地方寬鬆。
他認為，《條例草案》絕對能與國際接軌。他以《條例

草案》新增的「境外干預」罪等為例，指出這些罪行絕不
是香港獨創，而是其他國家都有，而條文既充分參考其他
國家有關應對外國勢力影響的條例，亦符合香港的實際情
況，譬如涉及「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等涵
義均比外國更為清晰。
談到《條例草案》清楚訂明不同條文所具有的域外法律
效力，王鳴峰表示，域外效力能應對在境外組織的各類型
危害國安活動。例如，在「斯諾登案」中，雖然斯諾登只
是在美國境外將美國的秘密文件披露，而不是在美國本
土，但斯諾登依然在域外效力下違反美國相關法律，倘他
入境美國，美方亦能將其依法拘捕。因此，現今資訊發
達，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絕不可僅局限於本地，這符合國
際慣常做法。

投資者自由與保障更勝英美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林新強表示，《條例草案》充分借鑑

海外國安法例，卻非搬字過紙。例如，《條例草案》未有
引入英國的《國家安全及投資法》和美國的《外國代理人
登記法》。前者審查投資資金來源和限制併購交易；後者
授權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要求商人和企業披露
與其他外國政府的關係、活動和資金來往信息。「《條例
草案》未有引入英國和美國相關法例，切合香港社會實際
情況，充分顯示香港特區尊重私有財產和合法商業活動，
歡迎國際企業和投資者來港投資。」
林新強舉例，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Robert Fortune竊

取了中國茶葉種植技術，運到印度種植茶葉，嚴重打擊中
國茶葉出口貿易。「這些外國歷史事例可見有效保護前沿
科技研發和先進工業技術，可關係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非
常重要。」故此，《條例草案》所引入與「國家秘密」及
「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將國家或特區科技發展或科學技
術的秘密列入「國家秘密」，既是維護香港的前沿科技和
先進工業發展，亦切實保障創科投資者的潛在商業利益。

明確犯罪元素 懲處寬嚴有度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法學博士陳曉鋒表示，《條例草
案》充分參考了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不同普通法國
家的相關法律共22項內容，借鑑了各地對相似罪行的處理
方法，但懲處力度卻遠不及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嚴
厲，執法權力也沒有他們大。例如，干犯「顛覆國家」、
「恐怖活動」或向政府發動戰爭等罪行，在美國、新加
坡等地均可判處死刑。
保障人權方面，陳曉鋒表示，《條例草案》以普
通法方式草擬，訂明保障人權、保障辯護權、無
罪假定、一罪不能兩審等法治原則，而所訂明的
罪行，包括間諜罪、叛亂罪、叛國罪等，均清
晰地列明犯罪元素，具有明確的針對性，符合
普通法中的「相稱原則」，體現《條例草
案》貫徹基本法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旨在
懲處極少數犯罪分子，確保廣大市民、商人
的正常生活和商業活動絲毫不受影響，無須
擔心誤墮法網。

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列
出的罪行中，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犯
罪行為性質嚴重，無論該行為是在
境外或本地進行，均應合理地予以
防範、制止和懲治。因此，《條例
草案》根據「屬地管轄」、「屬人
管轄」、「保護管轄」等國際法原
則，為不同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訂定
適當而相稱的域外效力範圍，完全
符合各國各地區通行做法。
根據「屬地管轄」原則，《條例

草案》建議的罪行自然適用於在香
港特區境內作出的危害國安行為和
活動，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

美英澳加「屬人」原則對應境外犯罪
在「屬人管轄」原則方面，是指
作為香港特區的居民，無論身在何
處，都要遵守香港特區相關法律，
是應有之義。正如外國的國安法律
也有眾多例子，按「屬人管轄」原
則打擊境外犯罪行為，包括美國的
叛國罪、非法披露機密資料罪、針
對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活動的《盧
根法》；英國的叛國罪、《2000年
恐怖主義法》； 澳洲的外國干預
罪；加拿大的叛國罪等。

多國法律「保護」原則防域外犯罪
至於根據「保護管轄」原則，若身

處香港特區境外的外國人進行危害
國家安全或核心利益的犯罪行為，
包括破壞香港特區政府體制或職能
等，香港特區可透過有域外效力的
法律行使刑事管轄權。正如美國對
於恐怖主義活動罪，英國的《2023年
國家安全法》，澳洲對於間諜罪，加
拿大對於間諜活動罪等，均有類似
的管轄權規定。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完善香港特區與維護國
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權力及訴訟程序，履行全國人大
「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對特區設置的明確規
定。針對在執法行動展開後疑犯設法與其他犯
罪團夥互通消息，損害調查工作、安排潛逃等
情況，《條例草案》參考英國《2023年國家
安全法》等，引入可因應危害國家安全情況
限制諮詢律師，以及賦予警方向司法機關申
請延長未被起訴的被捕人羈留期等機制，然
而卻非全然「搬字過紙」，加入法庭把
關，做法比英國更加保障人權。
例如，英國容許當地警方可無須事先取得

司法授權而自行決定阻延諮詢律師；《條例
草案》則訂明警方需向司法機關申請，並要
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人將在諮詢律師期間破壞
或妨礙司法公正等。

既防疑人「出蠱惑」亦更注重人權
為避免危害國家安全分子潛逃海外逃避刑責、

繼續作惡，《條例草案》參考了《美國聯邦法
規》、《美國法典》等外國國安立法經驗等，訂立
了撤銷潛逃者特區護照、禁止任何人向潛逃者提供資

金或處理其資金，或與潛逃者合作投資或經商等規定。
此外，《條例草案》特別在主體法律第一部第二條重申尊

重和保障人權、無罪假定、保障辯護權和訴訟權、一罪不作二
審等，充分彰顯法治原則及人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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